「蛻變：臺北市教育創新與實驗」徵件與表揚實施計畫
中華民國106年10月27日臺北市政府
府教綜字第10640986500函訂定
1、 計畫緣起
    今日的世界愈來愈科技化及全球化，而且還在快速改變中，傳統教育體制已不符時代所需。在臺灣，國教課綱之上路，實驗教育三法之施行，進而帶動教育翻轉、創新與實驗風潮興起，本市為落實教育創新與實驗教育精神，期在教育本質或創新教學能更有著墨，透過分享及反思教育創新與實驗歷程，並活化教師教與學生學的動能，以鼓勵教學現場創新思維與教師教學創新，培養學生未來能力。
    為提供學校型態實驗教育、高中職教育實驗班、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校本特色課程及創新行政實例探討及典範案例分享，提升本市教育品質，爰辦理臺北市教育創新與實驗徵件與表揚活動，期透過本甄選計畫，提供本市教育更多彈性，成就每一個孩子並激盪出教學現場不同的教育面貌。 
2、 計畫依據：
依行政院一零四年二月四日院授人給字第一○四○○二四三六一號函及比照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訂定本計畫。
3、 計畫目的
1、 配合教育政策推動，鼓勵落實創新與實驗教育。
2、 鼓勵創新的行政、教學與教育措施，期帶動教育的活力並提升教育品質。
3、 藉由典範與案例分享，強化教師及教育人員之學習動能。
4、 辦理單位
一、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二、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大學教育學院、臺北市校長及教師專業發展中心
5、 實施期程
1、 計畫執行：自即日起至106年12月31日
2、 公告及徵件：自即日起至106年11月24日。
3、 審查及評選：106年11月25日至106年12月17日。
4、 公告獲獎名單：106年12月18日至106年12月20日。
5、 頒獎典禮：106年12月27日。
6、 實施內容
計畫執行階段一：公告甄選辦法「蛻變：臺北市教育創新與實驗」徵件與表揚實施計畫，邀請參與對象踴躍投件。
計畫執行階段二：辦理書面審查與教學場域觀察面談，先由評審進行書面審查，擇優選出獲獎數2倍之團體或個人入圍；再由評審進行教學場域觀察面談，最終評選出五大類各特優2件、優選3件、佳作若干件。
計畫執行階段四：公告獲獎名單。
計畫執行階段五：頒獎典禮。
7、 參與對象
臺北市之公、私立國小、國中、高中職團隊與個人及非學校型態之實驗教育個人、團體與機構(以105學年度所推行之創新與實驗教育為主)為對象自由參加甄選，所提交之創新教育專案不限規模、教學領域及格式。每校不限投件數，惟不鼓勵已獲其他徵選獎勵者重複投件。主題可為以下五大類：
1、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2、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3、 高中職教育實驗班
4、 校本特色課程
5、 創新行政
8、 申請書格式及內容規範
1、 申請書主題：請以自身專業實踐之經驗訂定主題以求聚焦，應突顯類別亮點。
2、 申請書格式：
（1） 版面：A4直式橫書，至多40頁(含封面)，頁面底端至頁尾1公分中間處務必插入頁碼，以便閱讀。版面之邊界設定為上、下、左、右各2cm，不必插入外框/框線。
（2） 內文：標題為16號標楷體，其餘為12號字標楷體，單行間距 (表格內字體、行距亦同)。文中年代如民國、學年度、年度，請用阿拉伯數字呈現。若含動態影像請擷取代表性畫面納入，超連結之動態影像不納入評分。
（3） 裝訂：為避免跑版，只收紙本。左側裝訂，以釘書釘3釘或膠裝裝訂即可，不接受活頁裝訂(以塑膠圈或鐵線捲圈圈裝成冊)。
三、申請書內容：應包括基本資料及內容資料兩大部分：
（一）基本資料包含以下項目：
1. 封面：主題、服務學校、實施者姓名（一人以上亦可）。
2. 目次/架構。
（二）內容資料：與自訂主題相關之資料，包含實施理念、實施方法、實施結果(學生及課堂的改變、質與量分析)與未來展望等面向，可蒐集平時行政創新、創新教學、實驗教育過程中之相關佐證資料，不得少於全份文件之1/3。
9、 作品送件
一、送件份數：每件作品請送紙本乙式2份。
二、申請書要素：除本文外，申請書前須依序附上「報名表」、「聲明書」（參閱附件），以紙本方式一併繳交，並於信封外貼上「封面暨檢核表」。
三、送件方式：以親送或掛號郵件方式，送至「10048 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臺北市立大學公誠樓三樓教育學院」，郵寄者以郵戳為憑；未得獎之作品不予退件。
四、注意事項：
（1） 除實施者外，作品中有關師生等人員之個人資料，請依〈個人資料保護法〉予以隱匿或塗銷，以保護相關當事人。拍照請盡量由側面取鏡或取得當事人同意。
（2） 若得獎作品涉抄襲、編造等情事，經查核屬實，則取消得獎資格，並依情節輕重追加行政懲治。
10、 甄選階段及評選方式
1. 甄選申請書之審查重點如下：
情境描述清晰：能以文辭、圖片清楚描述並分析行政環境的困境與脈絡；實驗教育的教育理念；教學現場之情境或學生特性。
實施做為的適切性、創新性：能針對問題研提改善實施計畫，並具獨特性。
執行的系統性：有計劃有步驟的執行實施計畫，教材課程評量完整性。
成效的明確性：有確切資料佐證改善計畫的成效、學生及課堂的改變、質與量分析。
1. 各類別擇優錄取進入評選。若投件數量不足或申請書未達評斷標準，亦可不足額錄取。各類評選出特優2件、優選3件、佳作若干件。
11、 獎勵
　　獎勵計有五類：
（1） 甄選參加證明：凡進入教學場域觀察面談者，由辦理單位發給甄選參加證明。
（2） 禮券獎勵：比照公務人員品德修養及工作績效激勵辦法第六條第一項第七款規定，於團體在1萬元以下、個人在5千元以下之額度辦理，本案禮券獎勵金額如下表：
	禮券獎勵
	實施者僅一位
	實施者為團隊

	特優
	5,000元
	10,000元

	優選
	3,000元
	6,000元


（三）行政敘獎：獲特優者敘小功1次；獲優選者敘嘉獎2次；獲佳作者敘嘉獎1次，由教育局予以敘獎。
12、 辦理期程
106年度甄選作業各工作項目辦理時間如下： 
	工  作  項  目
	辦  理  時  間

	公告及徵件
	自即日起至11月24日

	審查及評選
	106年11月24日至106年12月17日

	公告獲獎名單
	106年12月18日至106年12月20日

	頒獎典禮
	1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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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蛻變：臺北市教育創新與實驗」徵件甄選
計畫報名表
	服務學校
	

	作品名稱
	

	主　　題
	□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 高中職教育實驗班
	□ 校本特色課程
□ 創新行政


	實  施  者
	本市各級學校
 個人：          
 團體：          
非學校型態
 個人：          
 團體：          
機構：          

	聯絡方式
	姓名：
電話：
手機：
Email：

	聯絡地址
	□□□-□□



 說明：每份申請書填寫一張，共同實施者姓名請一併填入「實施者」欄。

「蛻變：臺北市教育創新與實驗」徵件甄選
計畫聲明書
服務學校：
主　　題：
    立書人參加「蛻變：臺北市教育創新與實驗」徵件甄選之作品，如有下列各項情事之一，於評選前發現，本人同意不列入評選；於獲獎後發現，本人同意繳回所獲獎勵，並願意接受教育局端行政懲治：
1、 未遵守著作權相關規定經查證屬實者。
2、 進入決選時確定已獲得其他甄選獎項，卻未主動告知主辦單位者。
3、 參選作品經人檢舉或告發係他人代勞，且查證屬實者。
4、 違反本計畫相關規定，有具體事實者。

此致
「蛻變：臺北市教育創新與實驗」徵件甄選辦理單位


                        立書人：






中 華 民 國	 106   年            月           	日
          
1

□□□－□□
寄件人：　　　　　　　　　連絡電話：
	類別：□ 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 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 □ 高中職教育實驗班 □ 校本特色課程 □ 創新行政



「蛻變：臺北市教育創新與實驗」徵件甄選
　　　　10048臺北市中正區愛國西路一號　
	檢核項目（請依序擺放）

	□　1.已填寫完整的報名表

	□　2.親簽之聲明書

	□　3.內容及格式符合徵件標準之甄選申請書


　　　　臺北市立大學－公誠樓三樓教育學院


